
 

本校學生姓名              ，目前就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

(所)，學號                   ，於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，未

領受「教育部各項就學優待減免補助」。若經查獲已領受其他政府或其

他單位核發之獎補助時，願將所領之獎助學金全數無條件繳回。特立

此據。（備註：本校無公費生） 

 

 

立據人：              簽章 

 

 

 

證明單位： 
（學務處生輔組或進修部學務組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